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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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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頁碼 說明 

公開評選文件-需求說明書 

1 

1.1 臺北市政府於 109 年 3 月 16 日府授都新字第

1097005678 號函指定都更中心作為本案實施者推動公

辦都市更新，經辦理選配作業取得達 91.70%選配率（已

選配 232 戶/可選配 245 戶，總戶數 253 戶），於 110 年

10 月 28 日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報

核，並於 111 年 9 月 16 日進行聽證。 

1.1 臺北市政府於 109 年 3 月 16 日府授都新字第

1097005678 號函指定都更中心作為本案實施者推動公

辦都市更新，經辦理選配作業取得達 91.70%選配率（已

選配 232 戶/可選配 245 戶），於 110 年 10 月 28 日申請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，並於 111 年 9

月 16 日進行聽證。 

P.1 補充總戶數。 

2 

1.6.1 本基地範圍位於臺北市政府 109 年 11 月 19 日府

都規字第 10931176661 號公告實施「臺北市大同區都市

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案」及 110 年 1 月 13 日公

告實施「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細部計畫）

案」之計畫範圍內；本案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

宅區，法定建蔽率為 50%，法定容積率為 300%，土地

使用分區詳圖 4。 

1.6.1 本基地範圍位於臺北市政府 109 年 11 月 19 日府

都規字第 10931176661 號公告實施「臺北市大同區都市

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案」及 110 年 1 月 13 日公

告實施「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細部計畫）

案」之計畫範圍內；本案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

宅區，法定建蔽率為 45%，法定容積率為 300%，土地

使用分區詳圖 4。 

P.7 誤植修正。 

3 

1.8.3 私有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與所有人（即臺北市早

期整建住宅辦理產權登記作業要點之所有人）參與本案

選配狀況，110 年 10 月 28 日（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
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）之選配情形，更新前公有及私

有建物總戶數 253 戶，可選配戶數 245 戶，已有 232 戶

進行選配，占更新前單元總戶數之比例 91.70%，餘 21

戶未完成自行選配（10 戶由律師代抽、8 戶為不能戶、

3 戶為不願戶），詳表 4。 

1.8.3 私有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與所有人（即臺北市早

期整建住宅辦理產權登記作業要點之所有人）參與本案

選配狀況，110 年 10 月 28 日（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
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）之選配情形，更新前公有及私

有建物總戶數 253 戶，可選配戶數 245 戶，已有 232 戶

進行選配，占更新前單元可選配總戶數之比例 91.70%，

餘 21 戶未完成自行選配（10 戶由律師代抽、8 戶為不

能戶、3 戶為不願戶），詳表 4。 

P.9 
修正選配比例

母數為總戶數。 

4 

表 4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參與意願一覽表 

類型 戶數 說明 

未辦建物第一 3 未辦建物第一次登記或未取得建物

表 4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參與意願一覽表 

類型 戶數 說明 

產疑戶 6 未辦建物第一次登記或未取得建物權利者

P.9 

配合與需求說

明書表 2 及表 3

一致。 



「臺北市大同區大同段一小段 391-2地號等 7筆土地公辦都市更新案」 

公開徵求出資者招商案  公開評選文件第一次補充公告對照表 

第2頁，共 3 頁 

 

項

次 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頁碼 說明 

次登記或未取

得建物權利應

分擔基地權利

範圍土地者 

權利者應分擔基地權利範圍土地

者。 

現住戶非建物

所有權人 
3 

現住戶非建物所有權人且該建物未

取得應分擔基地權利範圍土地 
 

應分擔基地權利範圍土地者。 
 

5 

3.1.1 本中心於本招商案公告前，已依都市更新條例規

定，於民國 114 年 2 月 7 日舉辦本招商案地區說明會

（詳附件 9）。 

3.1.1 本中心於本招商案公告前，已依都市更新條例規

定，於民國 114 年 2 月 7 日舉辦本招商案地區說明會

（詳附件 12）。 

P.20 附件誤植修正。 

公開評選文件-申請須知 

6 

6.2.6 

4.我國銀行出具之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（詳出資契約

草案附件 4），其有效期間自繳納日起至少應 6 年以上

（到期前，乙方如未履行完畢出資契約，則應辦理展期，

展期之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之有效期間應至少 1年以

上）。本中心認為有必要時，得要求出資者更換提供履約

保證金連帶保證書之我國銀行，出資者應立即配合更

換。 

6.2.6 

4.我國銀行出具之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（詳出資契約

草案附件 4），其有效期間自繳納日起至少應 6 年以上

（到期前，出資者如未履行完畢出資契約，則應辦理展

期）。本中心認為有必要時，得要求出資者更換提供履約

保證金連帶保證書之我國銀行，出資者應立即配合更

換。 

P.33 

與出資暨協助

實施都市更新

事業契約(草案)

第 19.4.4 條修

正為一致。 

7 

6.2.6 

5.出資者應於各履約保證方式之有效期間屆滿 90 日前

提出申請展延，經本中心同意後於規定期限內辦妥展期

並換單提供新的履約保證以替代之。如出資者逾期未辦

妥履約保證之順延、換單或替代者，本中心得逕行押提

為現金，並以其所取得之現金續作履約保證至出資者提

出新的履約保證為止。 

6.2.6 

5.出資者應於各履約保證方式之有效期間屆滿 30 日前

辦妥順延或換單提供新的履約保證以替代之。如出資者

逾期未辦妥履約保證之順延、換單或替代者，本中心得

逕行押提為現金，並以其所取得之現金續作履約保證至

出資者提出新的履約保證為止。 

P.33 

與出資暨協助

實施都市更新

事業契約(草案)

第 19.4.6 條修

正為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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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

附件 19：資格審查表 

編號 14 都更實績 

□ 提出擬訂（定）（或變更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

變換計畫申辦期間之公函，其上所載實施者或出資者

與單一公司申請人或合作聯盟任一成員相符者。 

附件 19：資格審查表 

編號 14 都更實績 

□ 提出擬訂（定）（或變更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

變換計畫申辦期間之公函，其上所載實施者或出 

□ 資者與單一公司申請人或合作聯盟任一成員相符

者。 

P.66 版面誤值修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